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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今日济南

有些开发商为卖房子，开“空头支票”忽悠业主

能否供暖，买房前最好咨询 市政部门

热源不足

供暖成“空头支票”

购房合同中注明第二个供暖
季可以正常供暖，可今冬供暖季
已经开始，开发商却告知业主，由
于热源不足，暂时无法加入集中
供暖。提起这件事，华福国际小区
的居民都很心烦。

华福国际小区遇到的情况并
非个例。为了多卖房子，新建小区
开发商先向业主承诺可以供暖，但
最终由于热源不足等原因无法按
照承诺供暖的情况在济南不在少
数，尤其是在帝景苑等新建小区。

家住和平路城基中心小区的
市民王女士反映，买房子时开发商
承诺一定可以供暖，但是等了两年，
集中供暖还是没有音讯。后来咨询
了济南热力公司才知道，由于热源
不足，该小区近期还无法供暖。

设施不达标，

改造后才能供暖

“正式供暖开始了，为啥我们
小区还没动静？”在部分新小区，期

盼暖气热起来的居民遇到了这样
的问题。17日，记者来到经十路与
山大路交叉口的汇丽华城小区。该
小区今年第一次加入集中供热，但
到现在还没开始供暖。物业说，现
在小区换热站正在改造。

据介绍，第一次用热的新小
区，在用热设施验收合格后，热企
才与开发商签订热平衡调试协
议。“用热设施主要包括三大部
分，换热站、二次管网、热计量装
置。”热企有关人士介绍说。但是，
不少新小区的换热站、二次管网
存在问题。

济南热电客服中心的有关人
士总结说，换热站、二次管网不合
格的主要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
是设施不是标准件，如管件、阀门
不合格；另一种情况是安装不合
理，如安装与设计图纸不符，安装
不规范等。

热表不合格

供暖只能往后拖

按照有关政策，今年第一次
加入集中供暖的新用户，得具备
合格的热计量装置。目前，一些新
用户的供暖因热计量装置不合格

而受到了一定影响。
在部分新建成小区，开发商

安装的热计量装置存在诸多问
题：按规定，热计量表应是2级表，
但不少小区安装的3级表，精度达不
到要求；有的只安了一块热表，没有
远传装置，这样无法实现自动抄
表；除装置自身不合格，有的热表
安装也很不规范。这样的热计量
装置，根本满足不了今后热计量

“设备合格、运行准确”的要求。
位于郎茂山路附近的卧龙花

园龙泰苑小区就是一个例子，该
小区因热计量表改造一事供暖往
后拖了。

济南热电客服中心有关负责
人介绍说，新用户的热计量装置
不合格，需要开发商整改。但考虑
到整改需要时间，有时考虑到居
民的用热需求，热企会要求开发
商签署一份承诺书，保证对热计
量装置进行整改。在整改期间，热
企先为小区送热。这属于“临时用
热”。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设施不
稳定，较容易出现故障。

买房子前

先咨询市政部门

济南市供热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说，要加入集中供暖，必须具备
管网和热源两个因素。现在由于热
源不足，一些小区还无法供暖，但
是开发商为了卖房子，却开“空头
支票”。因此，市民在买房前，可以
拨打12319热线向市政部门咨询。

“买房时说今年能供暖，可入住后供暖咋没了音讯？”不少市民有这样的疑
问。济南市供热办有关负责人说，为卖房子，有些开发商向业主承诺能供暖，交
房后却因种种原因不能兑现。市民买房时应先向市政部门咨询，避免被忽悠。

本报 11 月 17 日讯 16 日，
家住花园庄东路数码康城的居
民徐女士给本报打来电话，反映
她家的供热管道阀门被物业关
闭了，到现在没法用暖，而原因
是她没交5元/平方米的换热站
运行公摊水电费。徐女士质疑这
项费用收取没有依据。而物业方
则称，居民把采暖费交给了热
企，但该小区换热站还没回收，
水电费用得公摊。

徐女士说，她所住的小区从
去年开始加入集中供热，今年的采
暖费已通过缴费卡交给了热企。但
是，小区物业贴出通知，要居民缴
纳每平方米5块钱的“采暖加压
设备运行的公摊水电费”。

徐女士说，上个采暖季，物
业也收取了这项费用，当时是按
每平方米3元收的。“采暖费已经
交了，物业收取这项费用有什么
依据？”徐女士说，她认为这项费
用并不合理，因此没有缴纳。但是
物业为此把供暖管道的阀门给关
闭了，她家至今没有用上暖。

17 日上午，记者来到数码康
城小区。在该小区的物业办公
室，一名自称姓李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今年居民把采暖费直接
交给了热企，但换热站热企还没
有回收，性质还是全体业主的公
用设施。换热站的运行要用水用
电，这笔运行费用需要由享受供
热的业主来负担。

他介绍说，去年从 12 月 20
日开始供热，实际供暖季较短，
加之开发商分担了一块，因此在
采暖季结束后，按照实际水电费，
平摊给用暖业主的钱是每平方米3
块钱。而今年的采暖季至少是 120
天，物业先按 5 元/平方米来收取，
采暖季结束后，再多退少补。“已经
抄了水表、电表的底数，写在通
知上了。以后会把具体的收费情
况公示。”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不交这项费用，就不给供
暖？这名工作人员表示，现在确
实存在这种情况。“一个采暖季
下来，水电费得要花去好几万，
享受了暖气的业主，应该支付这
笔费用。”

本报11月17日讯 17日，家住
堤口路金色阳光花园的李先生给
本报供暖热线打来电话表示，他家
的暖气只是稍微有点热乎儿。他认
为物业可能没与热企签订供暖合
同，是私接管线导致的。

17 日，记者来到堤口路金色
阳光花园李先生的家中。“这个小
区以前老用户的暖气在 15 日之前
就很热了，我们这些新用户 15 日
才供暖，到现在还不热。”李先生表
示，他是今年刚搬进来的，根据与
开发商签订的合同，到 12 月 31 日
才正式供暖。在供暖开始前，小区
物业就通知 17-21 号五栋楼的新
用户缴纳采暖费，说是可以正式供
暖，没想到结果只是有点温乎。

李先生表示，在别的新建小
区，存在无法正式供暖而物业却收
取采暖费，并私接管线的情况，他
们的小区是否也是如此呢？

记者来到该小区物业公司。一
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已和热
企签订了供暖合同，15 日正式开
始供暖，并一直忙着通知小区居民
打开暖气阀门，以免影响供热。

记者在该小区换热站看到，为

了这 5 栋楼、500 多户居民取暖而
建设的供热设备已投入运营，从 8
日开始进行了打压试水，15 日热
源输送过来后就马上就运转起来
了。

“一户居民即使用一两方水，
这些居民楼就需要七八百方水进
行热循环。”换热站工作人员表示，
为进行热循环，需要把这些凉水加
热，并逐渐输送到居民家中。由于
散热、管道杂质、滤网堵塞等问题，
居民家中的暖气热起来需要一个
过程，估计明后天供暖就正常了。

对此，北郊热电厂工作人员表
示，这些新建的居民楼投入使用后
供暖设施并未通过验收，这次只是
临时供暖，慢慢就会热起来，并不
存在私接管线现象。“虽是临时供
暖，但供暖时间是一样的，室温也
将根据外界温度保持在 18℃，并
有上下 2℃ 的浮动空间。”

不交换热站运行费，就不给供暖
居民：该收费无依据 物业：一个采暖季花费好几万，得公摊

暖气刚温乎，居民怀疑物业私接管线
热企表示为临时供暖，慢慢就会热起来

不按购房合同供热， 开发商该赔多少钱
律师：最好买房时就约定好

本报11月17日讯 “不能按照合同供
暖，开发商单方面给出的赔偿太少了，很
多业主都不满意。”17日，家住华福国际小
区的王先生说。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高强认为，不能如期供暖应该赔多少钱，
市民在买房签订合同时，就要与开发商约
定好，以免日后造成损失。

17 日下午，记者在华福国际小区看

到，很多单元门上都贴着关于今冬不能如
期供暖的通知。

另一张通知上则标明了不能按期供
暖的赔偿标准。按照业主房屋面积不同，
补偿分为 300 元、500 元、600 元、700 元四
个标准。其中，80 平方米以下的业主每户
补助300元现金或抵物业费，也可以领2台
电暖器。对房屋在120平方米以上的业主，

补助700元现金或抵物业费，也可以领4

台电暖器。
“这个补偿标准很难让人满意。”王先

生说，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合同时，已经明确
注明了今冬能够供暖，如今不能正常供暖
属于违约行为，应该支付赔偿金。但开发商
制定补偿标准时，却是单方决定，没有与业
主商量就确定了金额，这样很不合理。

不过，王先生表示，合同中没有注明
延期供暖要补偿多少钱。对此，山东齐鲁
律师事务所律师高强说，补偿多少钱合
适，开发商确实应该与业主商量后决定，
但如果谈不拢的话，事情就很麻烦。为避
免这种情况，业主在买房签合同时，一定
要与开发商约定好赔偿金额，预防延期
供暖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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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王光照 赵丽 王光营

▲在堤口路金色阳光花园
新建的换热站，蒸汽表显示已开
始加压。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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